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撤销武汉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财务负责人备案
处理决定书
阳审撤决字〔2026〕34号

当事人：武汉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731043848Y
住址：武汉市汉阳区钢材市场龙灯堤特1号
法定代表人：邓玮
成立时间：2001年7月26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五金、汽车配件、电器机械及器材零售兼批发；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
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针对武汉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财务负责人备案的基本事实进行了调查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了关于涉嫌冒名登记公司的情况，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经调查，该公司不在该址经营，且武汉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存在冒用余岚身份信息取得财务负责人备案的行为。
武汉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公司登记（备案）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我局决定撤销余岚2017年2月7日在武汉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备案。
如不服本决定，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在收到本《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撤销武汉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财务负责人备案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接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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